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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公報資訊網-每⽇即時刊登⾏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布之法令規章等資訊

對於本網站提供之相關資訊，如有任何疑義，請逕向公（發）布機關洽詢。

⾏政院農業委員會令
中華⺠國108年9⽉23⽇
農輔字第1080023922號

訂定「老年農⺠喪葬慰問⾦核發作業要點」，並⾃中華⺠國⼀百零八年九⽉六⽇⽣效。

附「 老年農⺠喪葬慰問⾦核發作業要點」

主任委員　陳吉仲

 

老年農⺠喪葬慰問⾦核發作業要點

⼀、⾏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對⻑期參加農⺠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老年農⺠之喪葬照顧，特訂定本要
點。

⼆、本要點所稱老年農⺠，指符合下列條件之農⺠：

(⼀) 年滿六⼗五歲。

(⼆) 農保加保年資合計滿⼆⼗五年。

(三) 無⽋繳保險費或滯納⾦。

       　　前項老年農⺠於中華⺠國⼀百零八年九⽉六⽇及當⽇以後死亡，為其⽀出殯葬費之⼈，於農⺠健康保險條例第⼆⼗三條
所定期限內，向勞動部勞⼯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申請同條例第四⼗條第⼀項所定喪葬津貼，經勞保局取消老年農⺠農
保被保險⼈資格，致不予給付喪葬津貼者，得依本要點請領喪葬慰問⾦（以下簡稱慰問⾦）。

三、依前點第⼆項請領慰問⾦之⼈（以下簡稱請領⼈），應委由勞保局代為檢附下列資料，向本會請領慰問⾦，並記載於農保喪
葬津貼申請書中：

(⼀) 農⺠健康保險條例施⾏細則第六⼗六條所定書件影本。

(⼆) 取消老年農⺠農保被保險⼈資格及不予給付喪葬津貼⾏政處分函。

(三) 老年農⺠之農保相關資料。

四、有下列情形之⼀者，不予核發慰問⾦：

(⼀) 未符合第⼆點規定。

(⼆) 依前點第⼀款規定應檢附之資料有⽋缺，經通知請領⼈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未完全補正。

(三) 老年農⺠死亡時，符合勞⼯保險被保險⼈死亡之喪葬津貼請領條件。

(四) 同⼀老年農⺠，曾經本會核發慰問⾦。

五、經審查符合慰問⾦請領規定者，發給⼀次性慰問⾦新臺幣⼗萬⼆千元，匯入請領⼈申請農保喪葬津貼時指定之國內⾦融機構
本⼈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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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領⼈有⼆⼈以上者，應依⼈數平均發給之。

六、勞保局撤銷取消老年農⺠農保被保險⼈資格及不予給付喪葬津貼之⾏政處分，並給付喪葬津貼時，應同時通知本會。

       　　前項情形經請領⼈於農保喪葬津貼申請書中同意者，勞保局得⾃農保喪葬津貼中，將相當於溢領慰問⾦之⾦額代為扣減
繳還本會。

七、有第四點各款情形之⼀，⽽溢領慰問⾦者，本會應以書⾯⾏政處分命溢領者於三⼗⽇內繳還溢領⾦額，屆期仍不繳還者，依
法移送⾏政執⾏。但已依前點第⼆項規定，由勞保局⾃農保喪葬津貼中，將溢領之慰問⾦代為繳還本會者，不在此限。

 

　

　

對於本網站提供之相關資訊，如有任何疑義，請逕向公(發)布之機關洽詢 

⾏政院公報編印中⼼　服務專線：02-23924146 / 傳真專線：02-23569970

　　　　　　　　　　電⼦信箱：ego@gazette.nat.gov.tw

服務時間：每週⼀⾄週五上班時間AM 8:30~12:30 PM 1: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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